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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聯塑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28）
（「本公司」）

環境政策聲明（「本聲明」）

中國聯塑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嚴格遵循並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
壤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噪聲污染防
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中華人民
共和國節約能源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排污許可管理條例》《節能監察
辦法》等及其他適用國家的有關污染物排放、溫室氣體排放、能源節約、能源雙控且對本公
司具有重大影響的法律法規，並在參照上述法律法規和廣泛徵求相關方意見的基礎上制定本
公司環境政策聲明（「本聲明」）。

1. 目的
隨著工業化進程加速和人口增長，環境問題如氣候變化、資源枯竭、生物多樣性喪失等日益
嚴峻，威脅著人類生存和全球經濟穩定。因此，本公司認識到環境管理的重要性，並將其作
為社會責任的核心部分。本聲明旨在通過實施有效環境管理措施，減少生產和服務過程中的
環境污染與資源消耗，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促進循環經濟，同時積極參與環境保護和生態修
復，為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

2. 適用範圍
本聲明適用於與本公司生產經營緊密相關的各生產基地、子公司、供應商以及各利益相關方，
全面覆蓋生產活動、設備運維、廢棄物處置、新項目建設等全場景的環境管理工作，以確保
在本公司生產經營的各環節中，切實推動環境管理工作高質量開展，為本公司可持續發展築
牢堅實基礎。

3. 核心承諾與行動
本公司致力於通過以下關鍵行動，將環境責任融入運營的每一個環節：
3.1 合規管理
遵守所有適用的環境法律法規，持續實施並改進環境管理體系，力求達到或超越行業最佳實
踐標準；在項目全生命週期中嚴格執行環境影響評價、節能評估及配套驗收程序，確保審批
手續合法合規，建設過程與批復要求相符。

3.2 項目全生命週期管理
從前期規劃階段便依法開展環境現狀調查與污染預測分析，科學編制環評及節能報告，並通
過公眾參與完善方案，同時納入「三同時」制度以落實污染防治與節能設施設計；建設期間
強化環境監理與能耗動態監測，杜絕擅自變更工藝或環保措施，保障施工行為與環評結論、
節能標準精確契合；竣工後嚴格對照批復要求組織環保與節能專項驗收，重點核查污染物排
放及能效指標達成情況，對不合格項限期整改直至閉環。通過建立內部合規審查、法規動態
跟蹤及第三方專業監督機制，本公司構建起覆蓋項目全流程的環境與節能管理體系，持續提
升綠色建設水準，切實履行生態保護與資源節約責任。

3.3 污染防治
減少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有害廢棄物和無害廢棄物排放，提高資源化利用效率，降低本
公司生產運營對環境造成的負面效應。

3.4 應對氣候變化
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優化能源資源利用，持續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強度，實現 2030
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總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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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結語
環境管理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和持續投入。通過實施本聲明，
本公司能夠有效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推動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同時，呼籲社會各界共同
關注環境保護問題，攜手共建美麗中國、綠色地球。

9. 附則
本聲明由本公司董事會負責解釋，自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生效，修訂時亦同。


